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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 没有配偶子女、 父母早逝， 远房表

弟垫付的医药费、 未竟的墓地安置心

愿， 与民政部门的遗产处置程序交织在

一起， 成为社会热议的焦点。 这场看似

偶然的个体悲剧， 实则折射出老龄化、

少子化背景下， 独居群体“身后事” 处

置的普遍困境。 公众对“遗产收归国

有” 的误解， 对远亲“权责不匹配” 的

质疑， 背后是对制度公平与人文关怀的

双重期待。

一、误解与真相：无主遗产处

置的法治逻辑

“死人钱被国家收走了”， 类似的

情绪化表达， 暴露了公众对无主遗产处

置程序的认知空白。 事实上， 从《民法

典》 确立遗产管理人制度到上海地方细

则的补充， 我国已构建起一套严谨的法

治框架， 绝非“简单收归国有” 的粗暴

操作。

根据 《民法典》 第 1145 条规定，

无继承人且无遗嘱执行人时， 由被继承

人生前住所地的民政部门担任遗产管理

人。 这一制度设计破解了此前 《继承

法》 “归国家所有” 原则长期“空转”

的困境， 明确了处置主体与程序。

上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厅 2024 年 12

月发布了《关于民政部门履行遗产管理

人职责以及处置无人继承遗产的若干意

见》 （以下简称 《若干意见》） 更细化

了民政部门的职责： 清理遗产、 处理债

权债务、 按法院判决处置遗产， 只有清

偿完所有债务和合理支出后， 剩余财产

才会通过“无主财产确认之诉” 收归国

有， 用于公益事业。 蒋女士案例中， 虹

口区民政部门要求墓地支出需经法院认

定合理范围， 正是这一程序正义的体

现。

二、争议背后：制度供给的现

实缺口

蒋女士的身后事之所以引发广泛讨

论， 本质上是现有制度与社会现实之间

仍存在适配缝隙。 从紧急救治到遗产处

置的全链条中， 暴露出实体法与程序法

的多重空白， 亟待填补。

在实体法层面， 紧急医疗垫付机制

存在明显短板。 蒋女士昏迷后无法动用

自身积蓄， 全靠远房表弟和公司垫付医

药费。 公众的质疑直指核心： 既然民政

部门最终会接收遗产， 为何不能在紧急

时刻先行垫付？ 这一疑问揭示了现有制

度的权责失衡———法律赋予民政部门遗

产接收权， 却未明确其紧急救治阶段的

垫付义务。

程序法的细化不足同样凸显。 《若

干意见》 虽明确了民政部门的职责， 但

对于“合理支出” 的界定缺乏具体标

准。 虹口区民政部门坦言类似案例属首

次出现， 需法院审理确定墓地购置的合

理范围， 这说明在遗产处置的实操层

面， 程序规范仍处于“摸索阶段”。 此

外， 遗产管理人的履职监督与追责机制

尚未完善，若出现遗产保管不当、处置拖

延等问题， 现有法律缺乏明确的救济渠

道，难以保障逝者与利害关系人的权益。

三、未雨绸缪：独居时代的身

后事规划必修课

蒋女士的悲剧警示我们， 身后事规

划已不再是“老年人的专利”， 而是每

个成年人都应正视的课题。 尤其是对于

单身、 丁克群体而言， 可从三方面做好

规划。 其一， 主动订立遗嘱， 明确遗产

的分配方式、 丧事的办理要求， 避免遗

产陷入“无主状态”。 其二， 设立意定

监护， 通过书面协议指定自己信任的人

作为监护人， 在自己丧失民事行为能力

时， 代为处理医疗决策、 财产管理等事

务。 其三， 梳理个人资产并做好记录，

将相关信息告知意定监护人或信任的亲

友， 便于后续遗产清理与处置。

四、制度补位：让每一位独居

者都能体面落幕

回应公众关切， 破解独居者身后事

困境， 最终需要制度的完善与创新， 让

制度既有刚性约束， 又有温度关怀。

一是建立紧急医疗垫付与优先受偿

机制。 明确民政部门在独居者无亲友垫

付的情况下， 负有紧急医疗费用垫付义

务， 垫付资金可从遗产中优先追偿。 同

时，赋予实际垫付者（如蒋女士的远房表

弟）优先受偿权，无需等待“酌情分得遗

产”的漫长程序。这既能解决紧急救治的

资金难题，也能平衡垫付者的权责。

二是细化遗产管理人制度的实操规

范。 尽快出台全国统一的《遗产管理人

履职细则》， 明确遗产清理、 债务清偿、

费用支出的具体标准， 比如墓地购置的

合理费用范围、 丧事办理的基本标准

等。 建立“遗产管理人名录制度”， 引

入律师事务所、 会计师事务所等专业机

构， 协助基层民政部门处理复杂的遗产

处置事务， 提升履职专业性。

三是完善遗产管理人的监督与追责

机制。 明确民政部门、 村民委员会等遗

产管理人的法律责任， 若存在履职不当

导致遗产毁损、 流失的情况， 应承担赔

偿责任。 建立遗产处置全流程公示制

度， 从遗产清理、 债权债务核查到最终

处置结果， 均公开接受社会监督。

四是借鉴国际经验优化无主遗产处

置模式。 参考国际模式， 建立清算人制

度， 在民政部门内部设立专门的遗产清

算机构， 负责无主遗产的清理、 债务清

偿、 费用支付等工作。 对于无主遗产收

归国有后的用途， 可优先用于养老、 扶

贫等公益事业， 尤其是向独居老人关

怀、 殡葬救助等领域倾斜， 让“取之于

民” 的遗产真正“用之于民”。

蒋女士的身后事正在处理中， 但由

此引发的讨论与反思不应落幕。 在这个

日益多元的时代， 每个人都有选择生活

方式的权利， 也理应享有体面落幕的尊

严。 从个体的主动规划， 到社会的关怀

支持， 再到制度的完善保障， 唯有形成

合力， 才能让每一位独居者都不再“孤

独落幕”， 让每一场身后事都成为制度

温度的见证。 这不仅是对逝者的尊重，

更是社会文明进步的应有之义。

（作者： 彭辉， 上海社会科学院

法学研究所教授、 博士生导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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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居群体的身后事：不只是遗产归属的问答题，更是制度温度的试金石

让每一位独居者不“孤独落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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